
涉案人士

23歲
鍾翰林

所涉罪行

「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
二十九條）

相關案情

鍾翰林於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
期間，持續透過不同平台和方式，
包括成立 「香港獨立倡議委員
會」 、與外國國會議員及政客會
面、出席公開活動發表講話、接受
傳媒訪問、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帖文
等，鼓吹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
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以及請求外
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
政區進行 「制裁」 、封鎖及採取其
他敵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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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昨日表示，警方現正
通緝6名潛逃海外並涉嫌干犯香港國安
法罪行的人士。法院已應警方的申
請，就該6名在逃人士發出拘捕令。6
人分別是劉珈汶、鍾翰林、鍾劍華、
何良懋、鄭敬基及張晞晴，竄逃外地
後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下的罪行，包
括 「煽動分裂國家罪」 、 「顛覆國家
政權罪」 及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警方就每名被通
緝人士懸紅港幣100萬元賞格。

此外，保安局局長基於維護國家
安全需要，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第89（1）條，昨日刊憲公告共7
名潛逃海外的通緝人士為 「潛逃
者」 ，包括許智峯、郭鳳儀、袁弓
夷、郭榮鏗、任建峰、許穎婷及邵
嵐。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強調，任何危
害國家安全的人士不要以為身處海外
便可逃避刑事責任、逍遙法外。特區
政府必會用盡所有方法，依法追捕及
打擊潛逃海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
全力做到 「違法必究，雖遠必誅」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新增6人涉違國安法 各懸紅百萬通緝
潛逃海外勾連外力亂港 包括鍾劍華鄭敬基

潛逃海外涉危害國安罪行 新增6人被通緝

所涉罪行

「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
二十九條）

相關案情

劉珈汶是 「香港民主委員會」 要
員，於2021年10月至2024年5月期
間，持續透過不同平台和方式，包
括與外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政
客會面、出席公開活動發表演講、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帖文或影片等，
鼓吹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
共和國分離出去，以及請求外國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 「制裁」 、封鎖及採取其他敵
對行動。

涉案人士

29歲
劉珈汶

所涉罪行

「顛覆國家政權罪」 （違反《香港
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相關案情

何良懋自2022年7月起，聯同他人
籌組一個名為 「香港議會」 的政權
機關而發動 「公投」 ，以圖實施
「自決」 及顛覆國家政權。

涉案人士

69歲
何良懋

涉案人士

64歲
鍾劍華

所涉罪行

「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
二十九條）

相關案情

鍾劍華於2024年5月至2024年6月
期間，多次透過社交媒體平台鼓吹
「港獨」 。於2020年12月至2023
年11月期間，持續透過不同的平台
和方式，包括接受傳媒訪問、在社
交媒體上發布帖文等，請求外國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 「制裁」 、封鎖及採取其他敵
對行動。

所涉罪行

「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 「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二十九
條）

相關案情

鄭敬基於2020年7月至2024年6月
期間，於社交媒體平台操作一個名
為 「HongKonger Station香港台」
的頻道發布多段煽動分裂國家的影
片，並多次透過不同的平台和形
式，請求外國對中央和特區官員進
行 「制裁」 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採取其他敵對行
動。

涉案人士

62歲
鄭敬基

所涉罪行

「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
二十九條）

相關案情

張晞晴於2022年8月至2024年11月
期間，以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
會」 要員身份發布文章，並多次透
過發表演講、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帖
文或影片等不同形式，鼓吹將香港
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
出去、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 「制裁」 、
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涉案人士

19歲
張晞晴

危害國安7逃犯撤銷特區護照 禁提供資金

許穎婷 邵嵐許智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昨日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賦權，在
憲報刊登公告，指明7人，包括許智峯、郭榮
鏗、袁弓夷、郭鳳儀、邵嵐、許穎婷及任建峰為
危害國家安全的潛逃者，並對7人實施4項措施，
涉及 「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 、 「禁止
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 、 「與涉及有關潛逃
者的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 及 「撤銷特區
護照等」 ，郭榮鏗及任建峰還適用於 「執業資格
暫時吊銷」 ，袁弓夷適用於 「暫時罷免董事職
位」 。

郭榮鏗任建峰失大狀資格
鄧炳強表示，許智峯等7人在潛逃海外後仍

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包括透過社交媒
體平台鼓吹 「港獨」 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
制度，煽動分裂國家；發動所謂 「公投」 ，意圖
實施所謂 「自決」 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他們又
發表所謂 「報告」 及會見外國政客和政府官員，
以請求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和採取

其他敵對行動，包括制裁中央、特區官員和檢控
人員。

他提到，許智峯涉及偽造文件，律政司會
向原訟法庭提出沒收令申請，以沒收許智峯的
犯罪得益，防止其利用得益繼續從事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另將郭榮鏗、任建峰的大
律師資格撤銷，及罷免袁弓夷7間公司的董事職
位。系列措施是應對、打擊、阻嚇和防止潛逃
行為，並促使潛逃者回港接受執法和司法程
序。

政府發言人強調，這7名無法無天的通緝犯
一直潛藏美國及澳洲，並在當地繼續公然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煽動分裂國家、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及請求外國對中國及香港特區進行
「制裁」 、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並繼續
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其惡行，因此有需要採
取是次措施以強烈打擊有關潛逃行為。在採取
措施前，已給予7人時間回港接受執法和司法程
序，但7人沒有珍惜機會，並沒有回港自首。

許智峯現身負多項刑事控罪，他於2020年

被控 「藐視立法會」 、 「刑事損壞」 、 「意圖
妨礙司法公正」 、 「不誠實取用電腦」 及 「意
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向他人施
用有害物品」 等罪行。他於2020年串通外國政
客偽造文書，以虛假資料欺騙法庭以取得法庭
批准於保釋期間離開香港，假裝赴丹麥公務外
訪，事實上棄保潛逃海外逃避刑事責任。2022
年，他被裁定藐視法庭罪名成立，判監3年6個
月。

發言人強調，許智峯棄保潛逃海外期間，仍
肆無忌憚地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2021年8
月12日及2023年6月21日，兩名裁判官分別就許
智峯涉嫌干犯 「煽動分裂國家」 、 「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 及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 罪發出拘捕令。現正為警方懸紅的通緝人
士。

發言人續指出，與針對其他犯罪行為得益的
沒收令一樣，這次申請只針對曾經干犯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並從中得益的人，對一般奉公守法的香
港居民及在港合法營商的人士毫無影響。

郭榮鏗郭鳳儀 任建峰袁弓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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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指出，新增的6名通緝人士，竄
逃外地後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下的罪行，包括 「煽動
分裂國家罪」 、 「顛覆國家政權罪」 及 「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警方遂依法向法院申
請拘捕令，並通緝有關人士。警方高度重視該案，現
就每名被通緝人士懸紅港幣100萬元賞格，呼籲市民就
有關上述人士或相關案件提供消息。

涉煽動分裂顛覆政權等罪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昨日逐一交代6名

通緝人士涉嫌的罪行和基本案情時表示，6人都已經竄
逃離開香港，但仍然肆無忌憚成立或加入一些組織，
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他們的罪行包括《香
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 「煽動分裂國家罪」 ，第二十
二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以及第二十九條 「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他指出，鍾劍華的社交平台有一些關於煽動分裂
國家的留言，不論是他自己作出的留言，或轉載他人
的留言都有，他亦明顯有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包括參加聯署呼籲制裁香港檢控官和法官，
這些都是干犯有關罪行的例子。他表示，如果鍾劍華
覺得這些行為並非罪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回港面對
警方調查。

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指出，今次通緝名單涉及六
名已竄逃海外人士。就他們各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的罪行，國安處在較早前已依法向法院申請拘捕令。6
名逃犯所干犯的罪行詳情雖然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共
通點就是出賣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罔顧香港人利益，
竄逃到海外後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香港社會整
體利益的事情。

切斷資金鏈 制止任何資助行為
他強調，警方有責任將上述人士繩之於法，會對

上述竄逃境外人士追究到底，採取一切措施，包括切
斷他們的資金鏈，以有效防範、制止任何人繼續資助
這些竄逃境外人士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他呼籲任何人若掌握上述竄逃境外人士或任何其他危
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資料，請盡快通知警方，大家可透
過國安處舉報熱線舉報。

警方發言人指出，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
行，該類行為或活動可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根據
香港國安法第37條，香港國安法適用於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以外地方干犯香港國安法下罪行的特區永久性居
民，以及在特區成立的公司及團體等法人及非法人組
織。因此，香港警方有責任依法追究在境外涉嫌干犯
香港國安法罪行的人。

鄧炳強說，希望社會知道政府依法打擊危害國安
潛逃者的必要性和決心。今次打擊的目標對象，包括
一些被通緝時間較長，並一直潛逃海外，死心不息繼
續透過各種方式危害我們的國家安全，肆意勾結外部
勢力包庇其惡行的危害國家安全分子。他強調，任何
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不要以為身處海外便可逃避刑事
責任、逍遙法外。特區政府必會用盡所有方法，依法
追捕及打擊潛逃海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


